关于规范综合诊查类等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和过程
[bookmark: _GoBack]为规范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构建内涵边界清晰、适应临床诊疗、便于评价监管的价格项目体系，按照《云南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落地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云南省医疗保障局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规范综合诊查类等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及医保支付政策的通知》，整合规范综合诊查类等17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并结合德宏州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需要，开展价格调查，听取了医院专家意见，拟定全州基准价（即德宏州公立医疗机构最高限价）。起草形成《关于规范综合诊查类等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二、主要内容
（一）对省级整合规范并制定出台省级基准价的综合诊查、超声检查类、放射治疗类、精神治疗类、妇科类、眼科类、体被系统类、骨骼肌肉系统类、甲乳类和淋巴结清扫、心血管系统类、泌尿系统类、神经系统类、呼吸系统类、麻醉类、血液系统类、康复类、物理治疗类17批医疗服务项目，按照价格管理权限，结合我州2025年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结构调整及医保基金运行情况，制定全州基准价（即德宏州公立医疗机构最高限价），同步终止“挂号费”等相关医疗服务价格项目。
（二）全州各级各类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对经民政部门认定的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免收门诊诊查费，减收20%的床位费。
（三）将“简单手术特殊刀使用费”（项目编码33d）、“复杂手术特殊刀使用费（项目编码33e）”整合为“可复消手术特殊刀使用费（项目编码33m）”，同步调整各公立医疗机构最高限价。终止“超声高频外科集成系统使用费”（项目编码33e4）、“水动力系统使用费”（项目编码33h）医疗服务价格项目。
（四）医保支付类别（甲类、乙类、丙类）及限定支付范围执行省级规定。
